
政府採購專業系列講習 

機關業主面對「調解」與「仲裁」之要領 2010.09.17（五） 

主辦：中華國土建設人才育成中心           協辦：中華民國景觀學會、中華民國環境綠化協會、天下遠見讀書俱樂部 

宗旨 

履約爭議在政府採購法第85條之1修正通過後，採「先調解後仲裁」之機制，即強制機關若不接受調解
建議或調解方案者，日後若廠商提付仲裁，機關不得拒絕，以提高調解成立之機會，加速爭議之解決，保障
廠商權益。 

機關與廠商間之履約爭議多涉及法律及各專業知識，且常因外在環境之變更或不可抗力之情事，致使爭
議在所難免。本講座特別邀請「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」、「資深仲裁人」、「工程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
會委員」，深入解析「機關面對「調解」之舉證技巧」與「機關面對「仲裁」之權益保障」，希冀迅速凝聚雙
方共識以提升公務行政效能。 

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

09:20 

丨 

12:20 

機關面對「調解」之舉證技巧  

一、如何辦理調解:1.履約爭議調解程序流程 2.政府採購法修正對調解之影響 

二、「調解」陳述意見書撰寫要領以及舉證技巧 

三、如何掌握調解之協商技巧:1.履約爭議文件應注意事項 2.履約爭議之調解建議應注意事項 

四、實境模擬解析：調解處理案例 課程 
2010 

09/17 

（五） 

13:30 

丨 

16:30 

機關面對「仲裁」之權益保障 

一、如何辦理仲裁：1.仲裁協議 2.仲裁庭 3.仲裁程序之組織 4.政府採購法修正對仲裁之影響 

二、如何面對仲裁結果：1.仲裁判斷之執行 2.撤銷仲裁判斷之訴 

三、實境模擬解析：仲裁處理案例 

師資 
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/資深仲裁人/內政部營建署污水下水道建設推動會諮詢委員/工程會技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/ 
工程會工程倫理師資/台北市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/高雄市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諮詢委員/國家賠償委員會委員 

認證 
本中心為「中華民國行政院人事行政局」、「中華民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」終身學習認證機構。 
以上課程正函送「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」、「行政院內政部營建署」、「中華民國景觀學會」申請核備技師、建築師、景觀師等相關專業積分。 

地點 
會場：暫定 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 （若有變更，將於日後寄發上課通知時，同時提醒） 

地址：台北市羅斯福路 4 段 85 號 B1  （近捷運新店線－公館站，2 號出口，步行 3 分鐘） 
 

機關業主面對「調解」與「仲裁」之要領 2010.09.17（五） 

 （本表格可影印放大使用，傳真後請您來電確認） 

□打勾，快速報名：凡參加過本中心課程之學員，填寫姓名、統一編號、聯絡電話即可，若個人資料有變動者煩請更新。 

個人 

資料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相關年資：         飲食：□葷  □素    

公司/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部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□男  □女 

聯絡 

方式 

電話：（   ）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（    ）－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E-mail（寄發上課通知用，請您填寫，若開課前 2 日未收到 Mail，煩請來電告知）： 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 

參訓 

證明 

□ 我不需要參訓證明  □ 我需要參訓證明，請提供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 我是銓敘公務人員，身分證字號（上傳學習時數需要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 需要參訓證明者，請於本次報名時即填寫身分證字號。若您於開課當日或之後申請補發者，則須酌收行政工本費 100 元。

課程 

費用 

優惠：2010/09/09 前，完成報名與繳費□ 3,500 元/每人 □ 3,200 元/每人（3 人同行） □ 2,800 元/每人（5 人同行） 
原價：2010/09/10 起，完成報名與繳費□ 3,800 元/每人 您的報名費中，中心將提撥50 元參與社會弱勢回饋與永續保育行動，感謝您！ 

發票 

開立 

□我需要二聯電子式發票    □我需要三聯電子式發票，統編：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※ 團體報名時，費用請匯於同一筆。請勾選→ □ 發票請個別開立   □ 發票請開於同一張，要統一報帳 

繳費 

方式 

□郵政劃撥- 郵政劃撥帳號  50010217           戶名：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 

□ATM/匯款- 華南商業銀行  南京東路分行       帳號：112-10-111270-7 銀行代號：008 

□即期支票- (抬頭：中華國土人才培訓股份有限公司)   掛號郵寄：104 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 段 201 號 8 樓之 2  

請詳閱 

報名須知 

1.報名方式：傳真報名或上 WWW.CLPTC.COM 報名→辦理繳費→傳真繳費收據（請附註班別與姓名）→電話確認→完成報名 

2.聯絡電話：02-27182201 分機 17 黃曉翠  專員            傳真：02-27182301            客服信箱：service@clptc.com  
3.本中心保留修訂課程、中斷課程及未達最低開課人數時取消課程之權利。課程執行期間，學員不得更換班別及課程時間。 

4.開課當日，恕不受理退費，若您於開課日前未申請退費，則報名學員須負擔全額的教育訓練費用。 

5.取消報名請務必在上課 3 天前通知本中心，但報名學員仍須扣除報名退費手續及行政作業費(課程定價之 10%)，敬請見諒 
※ 其他相關報名應注意事項，請上本中心網站查詢 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Y20100917A）

 

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構

中華國土建設人才育成中心 課程表

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機構

中華國土建設人才育成中心 報名表


